
臺北市政府受理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六條規定請求代為拆除或遷移土地改良物補
充規定作業流程 

結案 

○1 實施者檢具相關文件提出申請 

通知實施者依收費標準限期繳費 
(權責單位：都市更新處) 

繳費期滿 

○2 進行書面審查  
(權責單位：都市更新處) 

 

駁回申請 

實施者限期補正 

修正後送審 
 

駁回申請 
退還許可勘驗費 

社會局 
提供社會福利諮詢 

未繳交 

不符規定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協調成功 

○5 依據評估報告報府核示 

通知審查結果 

○6 1.核准實施者申請 
  2.通知代拆戶本府拆除日期 

(權責單位：都市更新處) 

通知實施者現場勘查及

疏導期限 

(權責單位：都市更新處) 

通知代拆戶疏導期限 

(權責單位：都市更新處) 

通知協辦單位現場勘查及

拆除日期 

(權責單位：都市更新處) 

○7 拆除前現場拆除工程研商 

(權責單位：都市更新處) 

(配合單位：實施者、事業機構及本

府相關單位) 

拆除前疏導淨空作業 

(執行單位：實施者) 

(協助單位：都市更新處) 

疏導結果 
1.區公所 

轄區里長到場會同 

2.警察局 

轄區警察派員協助執行並維持秩序 

3.消防局 

消防安全維護事宜 

4.事業機構 

停止水、電、瓦斯及電信供應 

執行現場拆除作業、清除廢

棄物及搭設圍籬 

(執行作業：實施者) 

(配合單位：本府相關單位) 

不成功 

成功 

結案 

協調不成，且取得建造執照者(註 1) 

核准 

否准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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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 

○4 本府得召開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
理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並出具評估報告 

註 1:僅取得拆除執照者免行專案小組評估階段 

註 2:專案小組評估階段係依臺北市公辦都市更新實施辦法第 18條規定程序辦理 

○3 召開協調會 
(以 2次為原則) 

(權責單位：都市更新處) 
 (配合單位：實施者) 


